
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廢(污)水管理系統 

操作說明 

中華民國111年11月 

【定期檢測申報】 
- 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- 



功能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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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定期檢測申報管理等法定

程序，提供資料填報及作業管理功能。 



對象與時機 

功能操作者：業者 

適  用  時  機： 

需申報當期定期檢測資料，於系統新增案件，完成

資料編輯和附件上傳，進行資料公開與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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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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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 

送件及資訊公開 

進入定檢申報列表 

填寫各項申報資料 

建立定檢申報基本資料 

是否修正 

檢核各項申報資料 

Y 

N 

上傳附件、首頁用印 

申報屬實聲明 

產生隱匿個資之公開資料 

上傳隱匿個資之公開資料 

填寫【申報期間、申報表格】等項目，
並『儲存』 

進入【申報資料概覽頁】，逐一填報
申請資料 

點選『確認公開與送件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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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擇「申請(報)」，點擊「定檢申報」階層下申報的類別，點選【納入專用污
水下水道系統定檢申報】。 

進入申報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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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定檢申報列表頁，點選【新增定檢申報】。進入定檢
申報基本資料填寫頁面。 

一、新增申報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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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擇申報期間(起)(迄)，可點選右方日曆選擇，請參考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
申報管理辦法》§93 

 填寫營運天數 

 填寫一年內是否有違規紀錄，可點選查詢一年內是否有處分紀錄 

二、基本資料填寫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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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序填寫表格內容 

 填寫電子郵件地址後，點擊【寄送驗證信】→信箱收驗證信，點擊驗證信的連結，
完成信箱的驗證 

  如為代填報單位則填寫代填表公司(機構)資料 

二、基本資料填寫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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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擇是否共同設置處理設施 

 填寫特定水質檢測項目申報情形，請參考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
法》附表一 

 完成資料填寫後，「儲存」資料 

二、基本資料填寫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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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表單 

文件上傳及資料查詢 

基本資料 

三、申報概覽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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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序點選卡片，進入填寫申請資料 

四、申報資料填寫(1/2) 

以生產或服務規模、用水量、排入水量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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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增：新增一
筆製程資料 

2. 編輯：編輯該
製程資料 

3. 刪除：整筆製
程資料刪除 

4. 頁籤點擊後可
導至該頁面 

5. 回設施列表：
到申報表 

6. 儲存：將填入
的資料儲存 

四、申報資料填寫(2/2) 

1 

2 3 

4 

5 6 

以生產或服務
規模、用水量、
排入水量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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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傳檔案 

1. 點選【選擇檔案】 

2. 選取檔案 

3. 點選【儲存】完成 

五、文件上傳 

1 

2 

3 

4 

5 

上傳後 

刪除後 

 刪除檔案 

4. 勾選【刪除】  

5. 點選【刪除】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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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輔助檢核申報資料完整性及合理性，如申報
資料有誤，請前往申請表修改。 

六、公開與送件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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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點選【新增】開啟表格上
傳視窗 

2. 點選【公開資料檔下載】
確認後上傳 

3. 上傳確認後的公開資料表 

4. 上傳其他附件 

5. 點擊【儲存】，系統會跳
出提醒視窗，表示尚未完
成公開及送件程序 

6. 點選【送件】後完成 

 送出後，該案件僅能檢視，在列表頁狀態為
「待收件」，審查機關收件後將會切換為「審
查中」，實際審查情形請洽各地方審查機關。 

六、公開與送件(2/2) 

1 

2 3 

4 

5 

6 



Thank 
You 

新版水系統專屬電子信箱： 
wpmis@gi-tech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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